
阳光人寿财富传家 B 款年金保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本产品为分红保险产品，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保单年度红利可

能为零。

【产品特色】

双给付

生存给付，稳享百岁；满期给付，祝寿添喜

双祝福

成长祝福，安家立业；养老祝福，老有所尊

双安心

妥善安排、家业长青，随需规划、灵活有度

【投保须知】

投保年龄：30 天（含）—60 周岁（含），且交费期间届满时被保险人未满 65 周岁

交费方式：一次性交纳、3年交、5年交、10 年交、15 年交、20 年交

保险期间：自生效日零时起至被保险人年满 100 周岁的首个保单周年日零时止

【您享有的权益】

1、 生存保险金

保险合同的生存保险金包括：生存年金、特别生存年金和关爱生存年金。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

我们按照如下约定给付各项生存保险金：



1.1 生存年金

保险合同生效满五个保单年度后，自第五个保单周年日（含）起，至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

止，若被保险人于每个保单周年日零时仍生存，我们每个保单年度按照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

给付一次生存年金。

1.2 特别生存年金

自特别生存年金开始领取日（含）起，至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止，若被保险人于每个保单

周年日零时仍生存，我们每个保单年度按如下方式给付一次特别生存年金：

特别生存年金=基本保险金额×(1+自特别生存年金开始领取日起已经过的完整保单年度数×

5%)

若保险合同生效时被保险人年龄未满 55 周岁，特别生存年金开始领取日为被保险人年满 60

周岁的首个保单周年日；若保险合同生效时被保险人年龄已满 55 周岁，特别生存年金开始领

取日为被保险人年满 65 周岁的首个保单周年日。

1.3 关爱生存年金

若保险合同生效时被保险人年龄未满 18 周岁，且被保险人在年满 24 周岁、27 周岁、30 周岁、

33 周岁的首个保单周年日零时仍生存，我们分别按照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 500%给付一次

关爱生存年金。

关爱生存年金累计给付以四次为限。

2、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按照以下两者的较大值给付身故保险金，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累计已交保险费；

（2）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累计已交保险费” 指已经过保单年度数（交费期满后为交费年数）乘以年交保险费。

“年交保险费”指按保险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时的基本保险金额及投保时被保险人的年龄确定

的年交保险费。

3、满期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于保险期间届满时仍生存，我们按保险期间届满时保险合同累计已交保险费给付满

期保险金，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4、保单贷款

最高可贷保险合同现金价值的 80%（保单贷款需满足一定条件，具体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

5、犹豫期退保

自您签收保险合同次日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保险合同，如果您认

为保险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提出解除保险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交纳的保险费。

解除合同时，您需要填写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

同的书面申请时起，保险合同即被解除，我们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

6、减额交清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合同生效后满两个保单年度且在累积有现金价值的情况下，如果您

决定不再交纳续期保险费，可以向我们书面申请办理减额交清。我们以宽限期开始前一日保险

合同的现金价值作为一次性交清的净保险费，重新计算减额交清后的基本保险金额。减额交清

后，保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会相应减少。您不需要再交纳保险费，保险合同继续有效。

在您申请减额交清时，如果您有欠款，请您先行偿还各项欠款。

减额交清后，保险合同的年交保险费应以减额交清后的基本保险金额重新计算。

保险合同变更为减额交清保险时，保留在本公司的红利一次性支付给您，变更减额交清保险合

同后，保险合同不再分配红利。

7、退保

在犹豫期后您可以申请解除保险合同（简称退保），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保险合

同效力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保险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保险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者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继承人退

还保险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它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您退还保险合同当时的现

金价值。

本产品说明书仅对责任免除情形进行列举，保险合同中存在其他可能免除或减轻本公司责任

的条款，已采用背景突出方式显示，请您收到保险合同后认真阅读。

【分红说明】

1、投资策略

采取稳健的投资理念，根据各类资产的风险收益差异进行筛选组合，在控制风险的同时获得长

期稳定收益。投资范围主要包括政府债券、金融债券、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和股票、基金等权

益类投资工具、以及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允许投资的其他投资工具。

2、红利来源

分红来源于利差、死差、费差等。利差指实际投资收益率和评估利息率的差异；死差指实际死

亡率和评估死亡率之间的差异；费差指实际费用与评估费用之间的差异。

3、红利分配

本产品的红利分配方式为现金红利。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内，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



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保证分配比例不低于当年度公司分红账户可分配盈余的 70%。

4、红利领取

我们提供累积生息的红利领取方式，即红利留存在本公司，按我们每年确定的利率储存生息，

并于您申请领取保单红利、办理减额交清或保险合同效力终止时给付。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选择变更为抵交保险费的红利领取方式，即红利用于抵交下一期

的应交保险费，如果抵交后仍有余额，则用于抵交以后各期的应交保险费，但该余额不计利息。

交费期满后，抵交保险费方式自动变更为累积生息方式。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您若选择变更红利的领取方式，需填写变更申请书并经我们审核同意。

红利领取方式的变更不影响按原领取方式已分配的红利。



投保示例：

案例一：刘先生，准备提前为 5 周岁的儿子做好财富规划，完美呵护宝宝一生。刘先生选择投保财富传家 B 款年金保险（分红型），

年交保险费 5万元，交费年期 10 年，保险费合计 50 万元。选择累积生息的红利领取方式。

保单利益演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保

单

年

度

保单年度

末已达年

龄（周岁）

保险费
保单年度

初基本保

险金额

保单年度末生存保险

金
累计已

给付生

存保险

金

保单年

度末身

故保险

金

满期

保险

金

当年度红利 累积红利
保单年

度末现

金价值期交 累计
生存

年金

特别

生存

年金

关爱

生存

年金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1 6 50000 50000 6145 0 0 0 0 50000 0 0 356 623 0 356 623 17470

2 7 50000 100000 6145 0 0 0 0 100000 0 0 991 1734 0 1358 2376 40445

3 8 50000 150000 6145 0 0 0 0 150000 0 0 1642 2873 0 3040 5321 67815

4 9 50000 200000 6145 0 0 0 0 200000 0 0 2308 4040 0 5440 9520 97750

5 10 50000 250000 6145 6145 0 0 6145 250000 0 0 2992 5236 0 8595 15042 123645

6 11 50000 300000 6145 6145 0 0 12290 300000 0 0 3605 6310 0 12459 21804 151065

7 12 50000 350000 6145 6145 0 0 18435 350000 0 0 4234 7410 0 17067 29868 180085

8 13 50000 400000 6145 6145 0 0 24580 400000 0 0 4879 8538 0 22458 39303 210770

9 14 50000 450000 6145 6145 0 0 30725 450000 0 0 5539 9694 0 28671 50176 243205

10 15 50000 500000 6145 6145 0 0 36870 500000 0 0 6217 10879 0 35749 62561 277470

15 20 0 500000 6145 6145 0 0 67595 500000 0 0 6575 11506 0 75548 132211 304090

19 24 0 500000 6145 6145 0 30725 122900 500000 0 0 6896 12067 0 113354 198370 298765

22 27 0 500000 6145 6145 0 30725 172060 500000 0 0 6700 11725 0 144330 252578 286035

25 30 0 500000 6145 6145 0 30725 221220 500000 0 0 6489 11356 0 177543 310701 271680

28 33 0 500000 6145 6145 0 30725 270380 500000 0 0 6262 10958 0 213150 373012 255495

30 35 0 500000 6145 6145 0 0 282670 500000 0 0 5955 10421 0 238157 416776 263640

35 40 0 500000 6145 6145 0 0 313395 500000 0 0 6276 10984 0 308692 540212 286940

45 50 0 500000 6145 6145 0 0 374845 500000 0 0 7054 12344 0 491305 859786 349140

55 60 0 500000 6145 6145 6145 0 442440 500000 0 0 8074 14129 0 747003 1307258 434440

65 70 0 500000 6145 6145 9217 0 582238 500000 0 0 8263 14461 0 1097900 1921332 474530

75 80 0 500000 6145 6145 12290 0 752762 517100 0 0 8175 14306 0 1569894 2747321 498665

85 90 0 500000 6145 6145 15362 0 954011 528092 0 0 7950 13913 0 2202282 3854003 506585



95 100 0 500000 6145 6145 18435 0 1185985 524580 500000 0 7268 12719 0 3047898 5333835 500000

本公司声明：

（1） 该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

（2） 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保单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3） 累积红利是当年度红利按假定的累积利率（年利率 3%）复利计算，具体数值以本公司每年实际累积利率为准；



案例二：李先生，40 周岁，是某大型企业高管，拥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身为家庭顶梁柱的李先生深感肩上责任重大，因此考虑提

前为妻子做好未来的财务规划，选择了为妻子（35 周岁）投保财富传家 B 款年金保险（分红型），年交保险费 10 万元，交费年期 5

年，保险费合计 50 万元。选择累积生息的红利领取方式。

保单利益演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保

单

年

度

保单年度

末已达年

龄（周岁）

保险费 保单年

度初基

本保险

金额

保单年度末生存保险金 累计已

给付生

存保险

金

保单年

度末身

故保险

金

满期

保险

金

当年度红利 累积红利
保单年

度末现

金价值期交 累计
生存

年金

特别

生存

年金

关爱

生存

年金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1 36 100000 100000 5920 0 0 0 0 100000 0 0 944 1652 0 944 1652 41360

2 37 100000 200000 5920 0 0 0 0 200000 0 0 2221 3886 0 3193 5587 92240

3 38 100000 300000 5920 0 0 0 0 300000 0 0 3530 6177 0 6819 11932 150360

4 39 100000 400000 5920 0 0 0 0 400000 0 0 4871 8525 0 11894 20815 214990

5 40 100000 500000 5920 5920 0 0 5920 500000 0 0 6246 10931 0 18497 32370 278690

6 41 0 500000 5920 5920 0 0 11840 500000 0 0 6318 11057 0 25370 44398 283840

7 42 0 500000 5920 5920 0 0 17760 500000 0 0 6392 11186 0 32523 56916 289180

8 43 0 500000 5920 5920 0 0 23680 500000 0 0 6468 11318 0 39967 69942 294740

9 44 0 500000 5920 5920 0 0 29600 500000 0 0 6545 11454 0 47711 83494 300510

10 45 0 500000 5920 5920 0 0 35520 500000 0 0 6624 11593 0 55766 97592 306510

15 50 0 500000 5920 5920 0 0 65120 500000 0 0 7053 12343 0 101134 176987 340260

20 55 0 500000 5920 5920 0 0 94720 500000 0 0 7541 13197 0 156185 273325 381270

25 60 0 500000 5920 5920 5920 0 130240 500000 0 0 8098 14172 0 222803 389909 425280

30 65 0 500000 5920 5920 7400 0 193880 500000 0 0 8254 14445 0 301803 528160 448020

35 70 0 500000 5920 5920 8880 0 264920 500000 0 0 8335 14586 0 393980 689470 467680

45 80 0 500000 5920 5920 11840 0 429200 513330 0 0 8285 14498 0 624970 1093705 495570

55 90 0 500000 5920 5920 14800 0 623080 527630 0 0 8031 14055 0 933541 1633713 506910

65 100 0 500000 5920 5920 17760 0 846560 523680 500000 0 7250 12688 0 1343064 2350384 500000

本公司声明：

（1） 该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

（2） 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保单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3） 累积红利是当年度红利按假定的累积利率（年利率 3%）复利计算，具体数值以本公司每年实际累积利率为准；



【公司简介】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 500 强企业、中国服务业 100 强。成立 3

年组建保险集团，5年超越了 71 家保险主体，进入中国保险行业前八，9年同时

布局互联网金融及不动产海外投资领域，10 年成功进军医疗健康产业，成为全

球市场化企业中成长最快的集团公司之一。截至目前，阳光保险集团旗下已拥有

财产保险、人寿保险、信用保证保险、资产管理、医疗健康、互联网金融等多家

专业子公司，逐渐成为保险行业变革发展的中坚力量。

依托集团优势，以人文、科技为驱动，阳光保险集团有效整合旗下资源，持

续研发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不断升级以“闪赔”、“直赔”为特色的服务，着

力打造强大的市场拓展能力、卓越的客户服务能力、杰出的风险管控能力和专业

的资产管理能力，实现了健康、持续、快速的发展。

公司进入第二个十年之际，启动“一身四翼”的发展新战略，即在做大做强

保险主业的基础上，打造“数据阳光、金融阳光、健康阳光、海外阳光”四个新

阳光，使公司具有更多以商业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为阳光的客户提供更多的金

融保险服务。

阳光保险将致力于打造符合人性与最具活力的金融保险服务集团，围绕“一

切为了客户”的追求，发扬“战胜自我、创新变革”的企业精神，创造价值，共

同成长，从而“让人们拥有更多的阳光”。

本资料仅供了解产品之用，具体内容应以保险合同为准。

如果您需要了解更多信息，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取：

直接向银行（邮政）柜面人员咨询

拨打阳光保险全国统一客服专线 95510

登陆 www.sinosig.com 网站

公司地址可通过官网查询

http://www.ygbx.com


【温馨提示】

自您签收保险合同的次日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可以提出解除

保险合同，我们将无息退回您所交纳的保险费。

如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保险合同（简称退保），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

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1）保险合同；（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解

除合同申请书时起，保险合同效力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保险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此产品说明书”

投保人（签名）

年 月 日


